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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会特派团建立了密切协调，并欣见联保部队更有能力完成

其执行安全理事会各有关决议的任务。

安理会成员希望在适当时候收到关于联保部队在前南斯

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活动的进一步报告。

1995年11月30日(第3602次会议)的决定： 

第1027(1995)号决议

1995年11月23日，秘书长根据第981(1995)号、

第982(1995)号和第983(1995)号决议向安理会提交

了关于前南斯拉夫的维持和平特派团，包括在前南

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境内的联合国预防性部署部

队(联预部队)的报告。617 该报告目的在于协助安理

会审议这些特派团的未来问题。

秘书长指出，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联预部队的预防性部署作用对南部巴尔干的和平与

安全大有贡献。这项行动证明，如果时机对，任务

规定明确，预防性部署是维持和平的一种有效方

式，即使几乎象征性地少量部署联合国维持和平人

员，也可能取得成果。不过，他注意到前南斯拉夫

的马其顿共和国政府认为，导致成立联预部队的原

因还没有消失，这一点秘书长同意。联预部队的继

续驻留，基本上仍保持同样的任务、兵力、部队组

成，对维持该国的和平与安定极端重要。秘书长建

议把联预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12个月。他还指

出，他打算尽早就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直接向

纽约报告工作的联预部队提出建议。

在1995年11月30日第3602次会议上，安理会继

续审议该项目并把秘书长的上述报告列入议程。在

议程通过后，安理会应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代表的请求，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主

席(阿曼)接着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阿根廷、捷克共

和国、法国、德国、洪都拉斯、意大利、俄罗斯联

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提出的决议草案案文。618 

决议草案随后提付表决，获得一致通过，成为

第1027(1995)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617 S/1995/987。
618 S/1995/996。

回顾其以往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1995年3月31日第

983(1995)号决议，

重申对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承诺，

回顾其关注可能出现有损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

信心和稳定、或威胁其领土的事态发展，

欢迎联合国预防性部署部队所起的积极作用，并表扬执

行任务的部队人员，

审议了1995年11月23日秘书长的报告，

1 . 欢迎秘书长的报告；

2 . 决定将联合国预防性部署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1996年5月30日为止；

3 . 敦促该部队继续与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特派团合

作；

4 . 呼吁各会员国对秘书长关于为该部队执行任务提供

必要协助的请求给予有利的考虑；

5 . 请秘书长将当地任何事态发展和影响该部队任务的

其他情况经常通知安理会，特别是如有可能在1996年1月31日
前根据该区域发展情况提出报告，说明该部队的各个方面，

以供安理会审查；

6 .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代表在表决后发言

说，马其顿共和国政府认为，联预部队应当成为完

全独立的联合国行动，直接向秘书长报告工作，并

把基地、军事指挥部和后勤机构设在斯科普里。马

其顿共和国政府还请求把联预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

到1996年11月30日。619 

H .  由于执行针对前南斯拉夫的措施而根据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提出的申请

    初步程序

1993年6月18日(第3240次会议)的决定： 

第843(1993)号决议

在1993年6月18日第3240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

把题为“由于执行针对前南斯拉夫的措施而根据《联

合国宪章》第五十条提出的申请”的项目列入议程。

在议程通过后，主席(西班牙)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安

理会在事先磋商过程中编写的决议草案案文。620 

619 S/PV .3602，第2-5页。
620 S/2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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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随后提付表决，获得一致通过，成为

第843(1993)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1991年12月15日关于南斯拉夫的第724(1991)号决

议和所有其他有关决议，

又回顾《宪章》第五十条，

认识到已经收到根据《宪章》第五十条的规定提出的援

助要求不断增加，

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第724(199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第65次
会议设立了一个工作组以审议上述要求，

1 . 确认安全理事会第724(199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被赋

予审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的规定所提援助要求的

任务；

2 . 欣见委员会设立工作组，并请委员会在完成对每一

项要求的审查时，向安全理事会主席建议采取适当行动。

1993年7月6日的决定： 

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

在1993年7月2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621 中，

安全理事会关于南斯拉夫的第724(1991)号决议所设

委员会代理主席根据第843(1993)号决议转发委员

会关于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乌干达和乌

克兰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的规定所提援助

要求的建议。该委员会在建议中承认迫切需要援助

有关国家并且呼吁所有国家立即向这些国家提供援

助；请联合国系统主管机关和专门机构考虑其援助

方案和办法如何能够帮助有关国家；并且请秘书长

报告这些建议的执行情况。

在1993年7月6日的信622 中，安全理事会主席向

秘书长通报了下列情况：

安全理事会1993年6月18日第843(1993)号决议确认，其

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第724(199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被赋予任

务审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的规定所提援助要求，

并向安全理事会主席建议采取适当行动。

1993年7月2日该委员会代主席的信附有委员会关于保加

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乌干达和乌克兰的建议。

在1993年7月2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全体协商会议中商

定，把该委员会关于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所提援助

要求的上述建议通知你，并请你采取所建议的行动。为此目

的，我随函附上该委员会代主席的信及其附件，供你参考和

采取适当行动。

621 S/26040。
622 S/26056。

1993年8月9日的决定： 

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

在1993年8月4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623 中，

安全理事会关于南斯拉夫的第724(1991)号决议所设

委员会主席根据第843(1993)号决议转发委员会关于

阿尔巴尼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的规定所

提援助要求的建议。624 

在1993年8月9日的信625 中，安全理事会主席向

秘书长通报了下列情况：

经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同意，前任安理会主席在1993年7
月6日给你的信中向你通报了安全理事会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

第724(199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拟订并由该委员会主席提交安

理会主席的建议，内容涉及五个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五十条的规定提出的申请。该信还请你斟酌情况执行这些建

议中提出的行动。

现在我收到1993年8月4日该委员会主席给我的又一封信，

其中提交委员会就阿尔巴尼亚根据第五十条的规定提出的申请

而拟订的建议。在全体协商过程中，安全理事会成员审查了关

于阿尔巴尼亚的建议并一致同意，如同对待以前的建议，同样

请你执行关于阿尔巴尼亚的上述建议中提出的行动。为此，现

随函附上委员会主席的信及其附文，供参考和采取适当行动。

1993年12月20日的决定： 

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

在1993年12月14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626  

中，安全理事会关于南斯拉夫的第724(199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根据第843(1993)号决议转发委员会

关于斯洛伐克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根据《联

合国宪章》第五十条的规定所提援助要求的建议。627 

在1993年12月20日的信628 中，安全理事会主席

向秘书长通报了下列情况：

经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同意，我的前两任安全理事会主

席分别在1993年7月6日和8月9日给你的信中向你通报了安全

理事会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第724(199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拟

订并由该委员会主席提交安理会主席的建议，内容涉及六个

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的规定提出的申请。信中

还请你斟酌情况执行这些建议中提出的行动。

623 S/26040/Add .1。
624 其建议与以前所提建议相类似。
625 S/26282。
626 S/26040/Add .2。
627 其建议与以前所提建议相类似。
628 S/26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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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收到1993年12月10日该委员会主席给我的又一封

信，其中提交委员会就斯洛伐克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

国根据第五十条的规定提出的申请而拟订的建议。在今天的

全体协商过程中，安全理事会成员审查了关于斯洛伐克和前

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建议并同意，如同对待以前的建

议，同样请你执行关于斯洛伐克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

国的上述建议中提出的行动。为此，现随函附上委员会主席

的信及其附文，供参考和采取行动。

I .   第817(1993)号决议的后续行动： 

 秘书长1993年5月26日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初步程序

1993年6月18日(第3243次会议)的决定： 

第845(1993)号决议

1993年5月26日，秘书长致信安全理事会主

席，629 根据第817(1993)号决议，630 转递1993年5月
14日他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

联合主席就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国

名加入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要求引起的分歧进行的斡

旋情况的报告。631 他在转递该报告时提请安理会成

员注意，安理会尽早核准报告附件五所载各项建议

将有助于各方达成协议。附件五载有联合主席所提

议的关于确认希腊共和国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

和国之间现有边界和订立建立信任、友谊和睦邻合

作的措施的条约草案。

秘书长指出，联合主席提交各当事方的条约草

案是在与各方进行广泛协商的基础上编制的。有争

议的主要未决问题仍然是暂时以“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的国名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

将使用的国名。希腊代表团的立场是，不论是为在

国内还是国际上使用，当事另一方不应使用含有 

“马其顿”字样的国名。但是，它指出，如果国名

内要包括该措辞，可设想使用“斯拉夫马其顿”的

名称。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代表团则认为，

其国名应该是“马其顿共和国”。但是，它准备讨

论使用替代国名的模式，但只能在国际上使用。联

629 S/25855及Add .1和2。
630 第817(1993)号决议于1993年4月7日在安理会第3196

次会议上在“接纳新会员国”的项目下获得通过。更多详情

见第七章。
631 S/25855，附件一。

合主席提议为一切官方目的使用“新马其顿共和

国”的国名。

在1993年6月3日提交的报告的两份附录中，秘

书长向安理会转递了希腊政府1993年5月27日发表的

关于条约草案的声明以及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

国总统的日期为1993年5月29日的关于条约草案的信

函。希腊政府在声明中重申了立场，同时又指出，

联合主席建议的国名带来严重的困难。前南斯拉夫

的马其顿共和国总统在信件中对联合主席提议的条

约草案的几处规定提出了质疑，同时指出，宪法规

定的“马其顿共和国”的名称并不涉及领土或其他

期望。相反，确认这一名称将是对维护该地区的和

平与稳定的重要贡献，而这正是第817(1993)号决议

的一项根本要求。

在1993年6月18日举行的第3243次会议上，安理

会将“第817(1993)号决议的后续行动”以及上述秘

书长报告列入议程。在通过议程后，主席(西班牙)

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一项决议草案632 的案文以及阿

尔巴尼亚代表1993年6月7日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件。633 

决议草案随后付诸表决并获得一致通过，成为

第845(1993)号决议。该决议的案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1993年4月7日第817(1993)号决议，其中促请希腊

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继续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

议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合作，以迅速解决它们的分歧，

审议了秘书长1993年5月28日和6月3日依照第817(1993)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及其所附1993年5月27日希腊政府的声明

和5月29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总统的信，

1 . 感谢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

所作的努力，并向各当事方推荐秘书长的报告附件五中所载

建议，认为这是解决其分歧的合理基础；

2 . 促请各当事方继续在秘书长主持下努力迅速解决双

方仍旧存在的问题；

3 . 请秘书长随时通知安理会这些进一步努力的进展情

况，其努力的目标是要在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开始之前解决

双方的分歧，并适时向安理会报告其结果，并决定根据报告

继续审议此案。

632 S/25968。
633 S/25892。


